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8〕5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

商品住房供应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供应管理暂行办法》

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8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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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

供应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

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》(国办发 〔2016〕39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

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》

(豫政 〔2016〕85号)和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

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郑政办

文 〔2017〕43号),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,实行租售并

举的住房制度,现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是指

利用郑州市区内 (市属五区、郑东新区、郑州高新区、郑州经济

开发区)新增国有建设用地、政府储备土地,在符合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、城乡规划的前提下,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新开工建设租赁

性商品住房。

第三条 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国土资

源、规划等部门,结合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城乡总体规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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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根据不同区域住房租赁供需状况,立足产

业、资源、环境、人口等条件编制新建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

住房建设计划,合理确定租赁住房建设规模,报市政府批准后实

施。

国土资源部门要根据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住房建设计

划,将租赁商品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,引导

土地、资金等资源合理配置,有序开展租赁住房建设。

第二章 供应管理

第四条 利用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采取单宗供应

和部分新建商品住房配建结合的方式增加新建租赁住房供应。

采取配建方式新建的租赁商品住房,通过设定自持比例和竞

自持比例两种方式实施。通过设定自持比例方式配建的,原则上

不超过宗地住房总建筑面积的15%;通过竞自持比例的,住房

保障部门应合理设定自持比例的下限。

第五条 利用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采取招拍挂出

让方式供应。

第六条 新建的租赁商品住房,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,不

得分割转让,不得销售。

第七条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、政府储备土地上新建租赁商品

住房按以下程序办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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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对具备供应条件的地块,规划、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在

接到国土资源部门 (或市级土地储备机构)书面函件后30日内

提出规划和建设条件。

市规划部门应当严格依据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节约集

约用地要求,核发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;市住房保障部门要依据

相关规定,明确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租赁商品住房的比例、房屋

权属限制、项目开竣工时间等建设条件作为土地供应前置条件。

(二)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市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条件和市住

房保障部门的前置条件,依法组织土地评估、拟定供应方案,并

将规划设计条件和前置条件纳入出让方案,报市政府批准后实

施。

(三)土地成交后,国土资源部门应将规划设计条件和前置

条件纳入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。建设单位持出让合同等相关批

准文件,办理后续规划、发改、建设、不动产手续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八条 按照 “谁提出、谁监管”的原则,提出条件的主管

部门应对各自提出的条件,负责监督管理。未经法定程序批准,

严禁改变租赁住房性质变相出售或违规使用。

第九条 违反规定擅自销售、违规使用租赁商品住房的,由

住房保障部门计入企业诚信黑名单,并向社会公告,各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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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依规查处,同时一年内限制其在郑州市区范围内新的土地竞

买活动;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没收违法所得,责令改正。

第十条 新建租赁商品住房用地一经出让,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规划和建设条件。确需改变的,应经原

批准机关批准依法调整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郑州市区范围内新增国有建设用地、

政府储备土地的新建租赁商品住房。各县 (市)、上街区、郑州

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可参照执行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

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8年5月18日起实施,有效期2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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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国土资源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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